产品认证申请表
	申请认证项目
	

	
	（依据我中心网站（www.zdhy.net）发布的公开文件《产品认证目录及认证依据》，选择相应的认证项目名称填写）

	申请人
	名称
	

	
	注册地址
	

	
	认证联系人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企业网址
	

	制造商
	名称
	

	
	注册地址
	

	
	认证联系人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企业网址
	

	生产厂
	名称
	

	
	生产地址
	

	
	认证联系人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
	企业网址
	

	申请人承诺书
我受法定代表人委托，已经通读并理解贵机构公开文件的所有条款。我单位承诺，同意接受相应的产品认证规则，自愿选择认证规则中的认证模式，自愿申请产品认证并履行认证合同。
经确认，本申请表填写的所有信息和我单位提交的所有申请资料，全部真实、有效，复印（扫描）件与原件内容一致，对因提交虚假申请资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我单位承诺，在获得认证证书后将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，确保日常生产的认证产品的组成结构、关键原材料/零部（配件）/元器件、生产工艺（产品配方）与本申请一致并按时接受年度监督检查，提供检查所需的信息。
我单位承诺，将始终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认证产品的质量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XXXX年XX月XX日


	CX-16-2-4/H
	建档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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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产品认证申请信息
	认证类型
	□初次认证；□增加认证单元； □其他：          

	认证依据
	□产品认证标准/规范：   
□产品认证规则：   
■制造商/生产厂的质量管理文件；■适用法律法规、标准及其他规范性要求；
□其他：     
（注：产品认证规则见我中心网站（www.zdhy.net）发布的公开文件）

	认证模式
	（注：根据相应的产品认证规则选择认证模式；申请多个产品认证项目时，应分别注明每个认证项目对应的认证模式）


	认证产品信息
	见CX-16-2附件1《认证产品信息》

	
	低GI食品/低GL食品检测方法：□WS/T 652；□体外测定食品GI/GL的方法（体外测定方法暂不开展）

	生产厂
相关信息
	生产模式
	□常规生产厂
□ODM生产厂；□已获得初始ODM认证证书
□OEM生产厂

	
	初始
工厂检查
	（1）生产厂人数：XX人；
（2）意向检查时间：XX年XX月；周六日□可接受/□不可接受工厂检查；
（3）生产厂作息时间和班次：           

	认证产品抽查信息
（申请前12个月内）
	□接受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查（□国家；□省市；□行业）
抽查结果：□合格；□不合格，问题：

	
	□未接受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查。

	咨询服务接受情况
	是否接受过咨询服务：□否；□是，咨询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

	申请产品认证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

	1、初次申请，应提交以下适用的申请资料：
（1）申请人/制造商/生产厂的营业执照/登记注册证明，适用法律法规要求应取得的经营/许可资质文件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，认证产品注册商标证明复印件（适用时）；
（2）申请认证产品本体及其铭牌、包装、标签照片，产品说明书（如有，可包括安全使用或安装说明）；
（3）制造商、生产厂的组织机构图和质量管理文件；
（4）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，关键原/辅材料、零部/配件、元器件清单；
（5）适用时，申请人/制造商/生产厂的委托关系证明复印件（如，授权委托书等；当申请人为销售者、进口商时，还应提交销售者与制造商、进口商与制造商订立的合同）；
（6）适用时，申请认证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，或申请认证产品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第三方检验报告，报告签发日期在申请前12个月以内；
（7）适用时，申请人/制造商/生产厂获得的合格评定证书的复印件（如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）；
（8）特定产品认证规则中明确的其他申请资料。
2、对于OEM生产模式，还应提交申请人、制造商与OEM生产厂签订的加工/生产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，该协议或合同至少应包含：各相关方在OEM模式认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合作的期限，所有相关方的签字和盖章。
3、对于ODM生产模式，还应提交申请人、制造商与ODM生产厂签订的加工/生产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，该协议或合同至少应包含：各相关方在ODM模式认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合作的期限，所有相关方的签字和盖章。
4、对于获得初始ODM认证证书的生产厂，与该证书以外的其他制造商合作，再次向中心申请认证时，除提交3所述的申请资料外，还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（1）初始ODM认证证书持证人及相关方同意其他申请人/制造商利用其认证结果的证明；
（2）以ODM生产模式申请认证的产品与初始获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规格的对照说明；
（3）ODM生产厂表明为其他ODM认证申请人/制造商生产ODM产品的生产条件，与初始ODM认证证书持证人的生产条件完全一致的声明或承诺书，这些生产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设计、关键原/辅材料/零部件/零配件/元器件及其供应商、产品规格/型号、质量保障体系、生产过程控制、生产工艺流程、检验试验过程控制、产品使用说明和警示用语等；
（4）ODM产品有代表性的1:1 标识、说明书或示意图（至少一个型号）或带铭牌标识的包装照片；若认证申请人提供了表明申请认证产品与已获证的ODM产品完全一致的声明或承诺书，则免于提供产品照片或申请认证产品的关键原/辅材料、零部/配件、元器件清单；
（5）当初始ODM认证证书由其他认证机构颁发时，还应提交初始ODM认证证书复印件、最近一次初始获证产品工厂检查报告复印件、初始获证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复印件（应为全项检测，报告签发日期应在申请前12个月内），否则按照新申请认证项目受理。
5、其他所需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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